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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 良 县 水 务 局 文 件

宜水许可（防洪）准〔2021〕4号

宜良县水务局关于准予昆明市宜良县小白龙
温泉文化旅游度假城项目石牛河改道工程洪

水影响评价报告的行政许可决定书

宜良金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于 2021年 7月 9日向我局提出昆明市宜良县小白龙

温泉文化旅游度假城项目石牛河改道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

批的申请，我局于 2021年 7月 9日依法受理。经审查，符合法

定条件、标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

条第一款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我局

决定准予你（单位）昆明市宜良县小白龙温泉文化旅游度假城

项目石牛河改道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行政许可。同时送达

《宜良县水务局关于昆明市宜良县小白龙温泉文化旅游度假城

项目石牛河改道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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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水务局

2021年 7月 29日

抄送：市水务局

云南润滇节水技术推广咨询有限公司

宜良县水务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29日印

（印 4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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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水务局关于昆明市宜良县小白龙温泉
文化旅游度假城项目石牛河改道工程洪水

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

宜良金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《昆明市宜良县小白

龙温泉文化旅游度假城项目石牛河改道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

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价报告》），经技术审查，符合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现结合报告书和专家评审意见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宜良县小白龙温泉文化旅游度假城项目位于宜良县匡远街

道办昆石高速公路以北、蓬莱大道以西的区域，四至范围：东

至蓬莱大道、南至岩泉寺风景区、西至小白龙森林公园、北至

温泉村摇金山，总规划面积约 13000亩，其中建设用地约 1760

亩。根据《昆明市宜良县小白龙温泉文化旅游度假小镇石牛河

改道工程实施方案》，项目涉及石牛河局部改道工程起点为昆河

公路桥涵（惠通桥）、终点为昆河铁路桥涵，其平面布置：沿地

块南侧顺昆河公路、昆石高速布置，在靠近昆河铁路处向北转

向，顺地块东侧布置，最后接入现有昆河铁路桥涵。防洪标准

采用 20年一遇。

二、总体意见

（一）《评价报告》技术路线和采用的方法正确，成果合理，

基本达到《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》的要求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《评价报告》确定的评价对象、评价范围



- 4 -

及分析范围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《评价报告》中选用的设计防洪标准以及

洪水影响分析计算方法与成果。

（四）基本同意《评价报告》中石牛河改道工程对河道行

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防汛抢险等方面的评价结论。

（五）基本同意《评价报告》提出的防治补救措施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该项目宜在枯季施工，施工前需编制施工方案及施

工应急抢险预案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备案。

（三）施工中应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，工程建设中开挖

的渣土应运至指定弃渣场堆放，做好防护措施，防止水土流失，

严禁将土石、渣料、垃圾弃置河道内，保证水质要求和行洪安

全，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（四）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必须认真履行《评价报告》中防

治与补救措施，妥善处理好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，负责解决因

工程建设造成的不利影响。

（五）工程设计变更时，应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，

工程完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的工

程竣工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附件：宜良县小白龙温泉文化旅游度假城项目石牛河改道工

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评审意见


